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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据处理告知说明 

引言 

我们高度重视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以及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下信息向您概述我们如何处理您的个人

信息，以及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所享有的权利。 

1、 个保法项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负责处理您个人信息的主体是： 

配伟奥精密金属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天鹅荡路 33 号 

2、 、数据保护官的联系方式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的中国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 

 

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Hanke Chen 

联系方式：dataprotect@pwo-china.cn 

3、 处理的目的和法律依据 

1. 通用情形 

(1) 同意（个保法第 13(1)条）： 

如果您明确同意我们为特定目的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则该处理将基于您的同意而具有合法性。 

2. 消费者 

(1) 履行合同或实施合同前措施 （个保法第 13(2)条）： 

当处理您的个人信息为订立或履行您作为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为应您要求在订立合同前实施措

施所必需时，我们将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具体处理的目的和范围取决于合同关系的性质以及您与我们

之间约定的条款。 

3. 供应商 

(1) 履行合同或实施合同前措施 （个保法第 13(2)条）： 

当处理您的个人信息为履行与您签订的合同或为应您要求实施合同前措施所必需时，我们将处理您的

个人信息。具体处理的目的和范围基于相关的合同文件及标的物，以下简称供应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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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访客 

(1) 履行合同或实施合同前措施 （个保法第 13(2)条）： 

当处理您的个人信息为履行您作为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为在订立合同前应您的要

求采取步骤所必需时，我们将处理您的个人信息。这可能包括与现场客户活动、供应

商访问或其他设施准入安排相关的协议。 

 

(2) 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个保法第 13(3)条）： 

当需要履行法定义务时，我们将处理个人信息，例如遵守工作场所安全法规、事故报告要求或航空货

运安全规则。 

(3) 建立、履行或终止劳动关系 （个保法第 13(2)条）： 

如果访问构成招聘、入职或其他与雇佣相关程序的一部分，我们将根据中国劳动法和内部政策，为建

立、履行或终止劳动关系所必需而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5. 意向合作方 

(1) 履行合同或实施合同前措施 （个保法第 13(2)条）： 

当处理您的个人信息为订立或履行您要求的合同所必需时，我们将处理您的个人信息。这可能涉及与

外部公司项目、潜在客户安排或预期供应商合作相关的初步讨论或协议。 

6. 保险 

(1) 履行合同或实施合同前措施 （个保法第 13(2)条）： 

当为建立、履行或终止与保险相关的协议所必需时，我们将处理个人信息，包括提供保险福利的雇佣

合同和独立的保险单。 

(2) 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个保法第 13(3)条）： 

当需要履行法定义务时，我们将处理个人信息，例如《劳动法》项下产生的义务或其他法定的保险要

求。 

4、 合法利益 

在个保法第 13 条项下我们具有独立法律基础的前提下，如有必要，我们可能进一步处理您的数据，以

保护我们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我们的合法利益尤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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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户 

-  改善业务关系 

-  主张法律权利及在法律纠纷中进行抗辩 

2. 供应商 

- 改善业务关系 

- 主张法律权利及在法律纠纷中进行抗辩 

3. 访客 

- 保障场所权属人的权利 

- 通过适当措施（例如视频监控、访客登记、安全指示）确保我们设施的安全 

- 防范破坏行为 

- 主张法律权利 

- 在法律纠纷中进行抗辩 

4. 意向合作方 

- 用于营销目的的处理 

5. 保险 

- 第三方利益（例如，理赔） 

-  配伟奥及其子公司的利益（例如，遵守内部规定、员工保险） 

5、 我们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处理您的敏感个人信息 

“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

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

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1. 单独同意 （个保法第 28 条）： 

如果您明确单独同意我们为特定目的处理您的敏感个人信息，则该处理将基于您的单独同意而具有合

法性。 

2. 履行法定义务和责任 （个保法第 13(3)条）： 

当需要履行法定义务时，我们将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例如为了遵守《劳动法》、《民法典》等规定的

义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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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人信息的接收方 

1、 在配伟奥集团内部 

对您个人信息的访问权限仅限于根据“最小必要”和“知情必要”原则履行其职责所需的人员。接收

此类数据的集团实体必须遵守内部数据保护政策和程序。 

2、 在配伟奥集团外部： 

 我们仅在至少适用个保法第 13 条中的一项法律基础时，才会与第三方共享个人信息。如果第三方作为

受托处理者，我们将签订委托处理协议，并根据个保法第 21 条监督其处理活动。如果第三方是独立处

理者，我们将取得您的单独同意，并披露个保法第 23 条要求的信息。典型的接收方类别包括： 

(1) 客户 

-  支付和结算服务提供商 

-  物流合作伙伴和仓储提供商 

-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供应商 

-  商业信用保险公司和征信机构 

-  专家 

(2) 供应商 

-  通信服务提供商 

- 征信机构 

-  专家 

(3) 访客 

-  厂区安保服务提供商 

(4) 意向合作方 

-  联系人数据管理服务提供商 

(5) 保险 

-  人事部门 

-  承保人 

-  保险经纪人 

-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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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跨境数据传输 

我们仅在传输确属必要、法律要求或取得您的单独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传输至中国大

陆境外。当我们委托海外的配伟奥关联公司或经过严格筛选的服务提供商时，只有在建立个保法第 38

条允许的合法机制后，才会进行传输。 

 

我们定期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PIA），并实施合同性、组织性和技术性保障措施，以确保海

外接收方提供的保护水平实质上等同于中国法律所要求的保护水平。 

8、 存储期限 

我们处理并存储您的个人信息的期限以履行处理目的所必需的时长为限。如果数据不再需要，我们将

定期删除您的数据，除非删除与法定的存储义务相冲突。此外： 

1. 客户 

您的数据将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及终止后至少存储 1 年，除非此删除与法定的存储义务相冲突。 

2. 供应商 

 您的数据将存储至少 10 年，除非此删除与法定的存储义务相冲突。 

3. 访客 

您的数据将自您访问之日起存储 3 年，除非此删除与法定的存储义务相冲突。此外，您的图像和影像

数据最迟将在 10 天后删除，除非因具体事件需要保留您的数据作为证据。 

4. 意向合作方 

如果数据不再需要，或者您反对数据处理，您的数据将在 6 个月后定期删除，除非此删除与法定的存

储义务相冲突。 

5. 保险 

如果数据不再需要，您的数据将被定期删除，除非此删除与法定的存储义务相冲突。 

9、 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 

 

关于对您个人信息的处理，您根据个保法第四十四条至第五十条享有以下权利： 

 

1.  您有权要求确认我们是否在处理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是，则有权获取有关该处理的相关详情。在法

律允许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决定限制或拒绝处理。请注意，根据适用法规的规定，在特定情形下此项

权利可能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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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有权查阅您的个人信息，并获取此类信息的副本。除非适用法定例外情况，我们将及时提供所请

求的信息。 

 

3.  如果您发现您的个人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您可以要求我们更正或补充。经核实后，我们将及时更

新信息。 

 

4.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要求删除您的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已实现、处理目的已无法实现、您撤回同

意、处理行为违法，或者出现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经核实后，我们将及时删除信息，但适用法律要

求继续保留的除外。 

 

5.  您可以要求我们将您的个人信息转移给您指定的其他合格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

下，我们将提供便利转移的方式。 

 

6.  您有权要求我们解释我们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和做法，我们将在合理期限内予以答复。 

10、 同意情况下的撤回权 

您有权随时撤回您的同意。撤回仅对将来生效；这意味着撤回不影响基于该同意在撤回前已进行的数

据处理的合法性。 

11、 投诉或争议解决 

如果您认为我们对您个人信息的处理违反了适用的法律法规，请使用本政策中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我

们，我们将及时处理您的关切。如果您对我们的回复或处理结果不满意，您可以向中国负责个人信息

保护的主管部门（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投诉，或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 数据来源 

1. 客户 

我们通常直接从您处收集您的个人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从公开可获取的来源（如行业协

会或汽车行业供应商手册）获取个人信息。 

2. 供应商 

我们通常直接从您处、从我们委托的服务提供商处，或从公开可获取的来源（如在线可获取的证书或

专业目录）收集您的个人信息。 

3. 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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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直接从您处收集您的个人信息。此外，我们可能通过位于我们场所（如入口、围栏和设施区

域）的视频监控系统获取您的个人信息。 

 

4. 意向合作方 

我们通常直接从您处收集您的个人信息。 

5. 保险 

我们通常直接从您处收集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也可能从保险提供商处（例如，在理赔过程中）以及我

们内部的人力资源部门（例如，员工保险详情）接收您的个人信息。 

13、 提供个人信息的义务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订立合同，您必须提供为该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所必需的个人信息，或者我们

依法有义务收集的信息。如果您未能提供此类必要信息，我们可能无法与您建立合同关系或提供相关

服务。 

14、 自动化决策和用户画像 

“自动化决策”是指仅通过自动化方式做出、无人为干预的决定。原则上，我们不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自动化决策。如果我们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自动化决策，我们将按照个保法的要求明确告知您，并

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事先征得您的同意。 

“用户画像”是指对个人信息进行的自动化处理，用以分析或预测个人的表现、经济状况、健康状况、

个人偏好、兴趣、信用、行为模式、位置或活动。我们通常不会进行用户画像活动。如果我们拟在特

定情况下进行用户画像，我们将按照个保法的要求明确告知您，并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事先征得您的

同意。 

 

*** 


